2015级在职法硕选择专业方向志愿的通知

2015级在职法硕各位同学：
为便于各位同学较好的完成将来的硕士论文，及时给各位同学配备硕士论文指导老师，经院里研究决定，将于本学期定下各位同学的专业方向，请大家慎重考虑定下志愿，在以下8个专业方向中选择（可选两个）：
1、法学理论
2、法制史
3、刑法学
4、宪法行政法
5、民商法学
6、国际法和经济法
7、民事诉讼法
8、刑事诉讼法
请同学慎重考虑后，在1周内报给班长。如不申报，即由学院指定方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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